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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务部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 

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期终复审裁定 

 

2018 年 4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

查机关）发布 2018 年第 28 号公告，决定自 2018 年 4 月 18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

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调查机关对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

解电容器纸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中国电解

电容器纸产业造成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

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作出复审裁定如

下： 

一、 原反倾销措施 

2007 年 4 月 17 日，商务部发布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实施最终反倾销措

施，实施期限为自 2007 年 4 月 18 日起 5 年。 

2013 年 4 月 18 日，商务部发布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继续实施最终反倾

销措施，实施期限为自 2013 年 4 月 18 日起 5 年。 

二、 调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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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2018 年 1 月 29 日，商务部收到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提交的反倾销措施期

终复审申请书。申请人主张，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

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

国电解电容器纸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请求

商务部裁定维持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实施的

反倾销措施。 

调查机关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的主张及相关证明材料

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人和申请书符合《反倾销条例》第十

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和第四十

八条的规定。 

根据审查结果，调查机关于2018年4月17日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

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本次复审的倾销调查期为2017年1月1

日至2017年12月31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13年1月1日至

2017年12月31日。 

2．立案通知。 

2018 年 4 月 10 日，调查机关通知日本驻华大使馆已正

式收到中国电解电容器纸产业提交的期终复审调查的申请

书及相关证明文件。2018 年 4 月 17 日，调查机关发布立案

公告，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非保密



 3 

版本。同日，调查机关将本案立案情况通知了本案申请人及

申请书中列名的外国企业。 

3．公开信息。 

在立案公告中，调查机关告知利害关系方，可以通过商

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查阅本次反倾销调查相关信

息的非保密版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通过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

室公开了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非保密版本，并将电子版

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二）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期限内，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参

加本次调查。 

（三）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 

2018 年 5 月 8 日，调查机关向本案有关利害关系方发放

了《国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国内生产者调查问

卷》和《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同日，调查机关将上述调

查问卷电子版本在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和中

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公布。调查机关同时将上述调查问卷送至

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供利害关系方查阅和复制。 

在规定期间内，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海立电子有限公司、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江

浩电子有限公司、立隆电子（惠州）有限公司、立隆电子（苏

州）有限公司、常州华威电子有限公司和青岛三莹电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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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调查问卷答卷。 

（四）接收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2018 年 5 月 7 日，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向调查机关

提交了《关于“要求取消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措施”的函》。 

2019 年 2 月 20 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了《电解电

容器纸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申请人对相关利害关系方评

论意见的评论意见》。 

 （五）实地核查。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2018 年 12 月 19

日-21 日，调查机关对提交答卷的国内生产者进行了实地核

查，并收集了相关证据材料。之后，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实地核查材料。 

（六）公开信息。 

根据《反倾销条例》的规定，调查机关将调查过程中收

到和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及时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

开信息查阅室,供各利害关系方查找、阅览、摘抄、复印。 

（七）信息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暂行规则》

和《产业损害调查信息查阅与信息披露规定》，2019 年 3 月

28 日，调查机关向本案利害关系方披露了裁定所依据的基本

事实，并给予其提出评论意见的机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本

案利害关系方没有提出评论意见。 

三、复审产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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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产品范围是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

品，与商务部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中

公布的产品范围一致。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本案中，日本的生产商、出口商未配合调查，没有提交

调查问卷答卷，只有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供了日本电解电容

器纸的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调查机关通过核对海关统计数

据等方式进行了核实。经调查，调查机关认定申请书和申请

人提交的补充材料为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并依据该最佳信息

进行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的分析。 

1. 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19 号中认

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15%- 40.83%。 

本次复审倾销调查期内，在调整销售条件和贸易水平等

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原产于日本的电解电容器纸向中

国的出口价格为 10743 美元/吨，正常价值为 16634 美元/吨，

存在倾销。 

2.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1）产能、产量及闲置产能。 

数据显示，2013 年-2017 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产能

为 15100 吨；其同期产量分别为 9400 吨、9400 吨、9500 吨、

9600 吨和 10000 吨；其闲置产能（产能减产量）分别为 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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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5700 吨、5600 吨、5500 吨和 5100 吨，占总产能的比例

分别为 37.75%、37.75%、37.10%、36.42%和 33.77%。由此

可见，作为世界最大的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国之一，损害调查

期内，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能相对稳定，产量稳中有升，闲

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始终较高，超过 30%。而电解电容器

纸世界总产能在损害调查期为 35100 吨、36100 吨、37100

吨、37100 吨和 37100 吨，日本的闲置产能占世界总产能的

比例达 16.24%、15.79%、15.10%、14.82%和 13.75%。  

（2）日本国内市场需求情况。 

损害调查期内，日本国内市场对电解电容器纸的需求量

分别为 5000 吨、5000 吨、5000 吨、5000 吨和 5400 吨，同

期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可供出口的能力（产能减日本国内需求

量）分别为 10100 吨、10100 吨、10100 吨、10100 吨和 9700

吨，占总产能的比例分别为 66.89%、66.89%、66.89%、66.89%

和 64.24%。这表明，日本国内市场对电解电容器纸的需求相

对有限，对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能的消化能力明显不足。大

约三分之二的产能无法在国内市场得以消化而必须依赖出

口。 

（3）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出口情况。 

损害调查期内，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出口量分别为 4400

吨、4400 吨、4500 吨、4600 吨和 4600 吨，占其产量的比例

分别为 46.81%、46.81%、47.37%、47.92%和 46.00%。这表

明，2013 年以来，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出口数量呈增长趋势，



 7 

日本近一半的电解电容器纸产量为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对外

出口仍是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重要销售方式。 

上述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日本电解电容器

纸存在较大的产能和闲置产能，日本内市场对电解电容器纸

产能的消化能力不足，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国际市场依赖性

较强，对外出口是其主要销售模式。 

3.  日本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竞争情况。 

前述倾销调查表明，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内，原产于

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出口仍然存在倾销，且存在

倾销加剧的现象。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损害调查期内，中国自日本进

口电解电容器纸的数量分别为 1716 吨、1735 吨、1627 吨、

1409 吨和 1817 吨，占当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总出口量的

39.00%、39.43%、36.16%、30.63%和 39.50%，占当年中国

进口电解电容器纸总数量的比例分别为 56.58%、55.56%、

58.98%、52.50%和 48.93%。这表明，中国是日本电解电容

器纸出口的主要市场，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出口数量

总体呈上升趋势，对中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基本接近

40%；在中国进口的电解电容器纸中，被调查产品所占比例

始终较大，2013 年-2016 年始终超过 50%，2017 年小幅回落

至 48.93%。 

中国是全球电解电容器纸的最主要的消费市场之一。损

害调查期内，中国国内市场需求量为 14900 吨、159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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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0 吨、14800 吨和 17800 吨，分别占全球总需求量的

63.95%、64.90%、63.34%、63.52%和 66.17%。对日本电解

电容器纸生产商而言，中国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其重要

的目标市场。在中国电解电容器纸市场上，进口产品之间、

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市场竞争激烈，

价格因素是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为

获得在中国市场份额并消化日本国内过剩产能，日本电解电

容器纸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对中国出口。 

上述证据表明，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能较大，日本国内

市场需求明显不足，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国外市场依赖性较

强，而中国电解电容器纸市场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一直是日

本对外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

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出口占其总出口比例总体呈现上

升趋势。倾销调查期内，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出口仍

存在倾销，在措施实施期间存在倾销加剧的现象。在中国电

解电容器纸市场，不同来源的产品竞争激烈，价格是主要因

素之一。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很

可能继续以倾销方式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因此，调查机关认

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

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4．调查结论。 

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的进

口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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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 

（一）国内同类产品认定。 

调查机关在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

中曾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与中国国内生产

的电解电容器纸是同类产品。在本次复审调查中，没有利害

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也未有证据显示，原产于日本的

进口电解电容器纸与中国国内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在物理

特征和化学性能、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

体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

二条的规定，调查机关认定，中国国内生产的电解电容器纸

与被调查产品是同类产品。 

（二）国内产业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国内产业是指中

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

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本案中，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中国生

产者调查问卷答卷。调查机关对公司的产量进行了审查与核

实，认为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主要部分。根据《反倾销条

例》第十一条，调查机关认定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构成了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的中国国内电解电容器

纸产业，其数据可以代表中国国内产业情况。调查过程中，

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 

六、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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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八条，调查机关对损害调查

期内中国国内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具体

数据详见附表。 

1.表观消费量。 

2013 年至 2017 年，中国电解电容器纸的表观消费量分

别为 14900 吨、15900 吨、14600 吨、14800 吨和 17800 吨，

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7 年较之 2013 年增长了 19.46%。 

2.产能。 

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为 9146-15713 吨。

2014 年较之 2013 年同比增长 8.33%。2014-2017 年产能持平。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基本保持稳定。  

3.产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总体呈增长趋

势。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为 4474-12491 吨。2014

年较之 2013年增长 8.55%，2015年较之 2014 年下降 5.32%，

2016 年较之 2015 年下降 1.91%，2017 年较之 2016 年增长

20.74%。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累计增长

21.72%。 

4.销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量呈先降后升趋

势。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量为 5198-11019 吨。2014

年较之 2013年下降 4.24%，2015年较之 2014 年下降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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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较之 2015 年增长 7.78%，2017 年较之 2016 年增长

30.30%。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量累计增长

33.72%。 

5.市场份额。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占中国电解电容器纸

市场的份额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占

中国电解电容器纸市场的份额为 38%-68%。2014年较之 2013

年下降 5.43 个百分点，2015 年较之 2014 年增长 3.93 个百分

点，2016 年较之 2015 年增长 3.33 个百分点，2017 年较之

2016 年增长 4.27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占中国电解电容器纸市场的份额累计增长 6.09 个百分

点。 

6.销售收入。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呈先降后升

趋势。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为 1.53-3.53 亿

元。2014 年较之 2013 年下降 3.03%，2015 年较之 2014 年下

降 6.67%，2016 年较之 2015 年增长 1.42%，2017 年较之 2016

年增长 25.95%。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

累计增长 15.60%。 

7.销售价格。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加权平均销售价格总

体呈下降趋势。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加权平均销售价

格为 26980-49509 元/吨。2014 年较之 2013 年增长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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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较之 2014 年下降 6.14%，2016 年较之 2015 年下降

5.90%，2017 年较之 2016 年下降 3.34%。损害调查期内，国

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加权平均销售价格累计下降 13.54%。 

8.税前利润。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总体呈下

降趋势。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为 0.63-1.16

亿元。2014 年较之 2013 年下降 12.29%，2015 年较之 2014

年下降 25.57%，2016 年较之 2015 年下降 41.38%，2017 年

较之 2016 年增长 35.79%。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的税前利润累计下降 48.04%。  

9.投资收益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总体呈下

降趋势。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为 10%-18%。

2014 年较之 2013 年下降 1.27 个百分点，2015 年较之 2014

年下降 4.34 个百分点，2016 年较之 2015 年下降 3.58 个百分

点，2017 年较之 2016 年增长 0.75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累计下降 8.45 个百分点。 

10.开工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总体呈上升

趋势。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为 62%-91%。

2014 年较之 2013 年增长 0.15 个百分点，2015 年较之 2014

年下降 3.96 个百分点，2016 年较之 2015 年下降 1.35 个百分

点，2017 年较之 2016 年增长 14.36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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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累计增长 9.19 个百分点。 

11.就业人数。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总体呈增长

趋势。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为 168-362 人。

2014 年较之 2013 年增长 6.96%，2015 年较之 2014 年下降

5.22%，2016 年较之 2015 年下降 6.60%，2017 年较之 2016

年增长 14.77%。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

累计增长 8.77%。 

12.劳动生产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基本维

持稳定。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为 17-35 吨

/年/人。2014 年较之 2013 年增长 1.49%，2015 年较之 2014

年下降 0.10%，2016 年较之 2015 年增长 5.01%，2017 年较

之 2016 年增长 5.20%。 

13.人均工资。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为 3.26-4.41万元/年/人。2014年较之 2013年增长 21.32%，

2015 年较之 2014 年下降 12.70%，2016 年较之 2015 年增长

0.64%，2017 年较之 2016 年增长 17.99%。损害调查期内，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累计增长 25.75%。 

14.期末库存。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总体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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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趋势。2013 年，国内产业期末库存为 1053-2055 吨。2014

年较之 2013年增长 58.99%，2015年较之 2014年增长 20.33%，

2016 年较之 2015 年下降 7.18%，2017 年较之 2016 年下降

29.49%。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累计

增长 25.18%。 

15.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3 年-2017 年，国内产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5421）-（-2671）万元、705-1773 万元、（-9923）-（-5512）

万元、（-12600）-（-8069）万元、（-18999）-（-11485）万元。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呈大幅波动变

化趋势。除了 2014 年，现金净流量由 2013 年的净流出转为

净流入状态，其余年份，现金净流量均为净流出，而且幅度

越来越大。2017 年较之 2015 年现金净流出的幅度增长了

90.94%。 

16.投融资能力。 

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融资能力

受到被调查产品进口的影响。 

调查机关对国内产业有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

相关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中国国内产业获得一

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国内产业的产量、销量、市场份额、

销售收入、开工率、就业人数等指标总体呈增长趋势，产能、

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基本持平。但与此同时，国内产业的生产

经营状况仍然不稳定。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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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价格、税前利润、投资收益率等指标呈总体下降趋势，

期末库存呈总体增长趋势，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且总体

呈净流出状态。这表明，尽管国内产业的经营状况得到了一

定的改善，但由于被调查产品的持续倾销，申请人的经营状

况很不稳定。国内同类产品市场价格总体下降，申请人税前

利润连年下降，投资收益率明显处于较低水平，巨大的投资

难以收回，而且现金净流量非常不稳定，呈大幅波动变化趋

势。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处于较

为脆弱的状态，抗风险能力较弱，容易受到进口产品等相关

因素的冲击和影响。 

（三）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可能影响。 

1.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3 年至 2017 年，自日本的

进口被调查产品的总数量分别为 1716 吨、1735 吨、1627 吨、

1409 吨、1817 吨，占中国市场份额分别为 11.52%、10.91%、

11.14%、9.52%和 10.21%，总体呈下降趋势, 这表明日本生

产商、出口商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量出口被调查产品的行为

在损害调查期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被调查产品的绝对

数量在损害调查期内总体呈增长趋势，占有中国市场份额总

体也比较稳定。 

前述倾销部分调查结果表明，日本仍具有较大的电解电

容器纸闲置产能，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强。2013 年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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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电解电容器纸的闲置产能均超过 5000 吨。而中国

是全球电解电容器纸的最主要消费市场之一，中国电解电容

器纸需求量从 2013年的 14900吨增长至 2017年的 17800吨，

占全球市场需求量比重始终稳定在 60%以上，对日本的生产

商、出口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前所述，出口销售是日本

电解电容器纸生产商的主要销售方式。损害调查期内，日本

电解电容器纸的闲置产能占同期中国电解电容器纸市场需

求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30%左右的水平。可以合理预见，如果

取消反倾销措施，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华出口量将进一步加

大，对中国的出口占比将进一步提高。综上，调查机关认为，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的被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

口数量可能大幅增加。 

2.被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成的影响。 

调查机关在 2007 年第 30 号公告和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

中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价格对国内同类产品

的销售价格产生了明显的压低作用。 

原审调查认定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物理特征

和化学特性、产品外观和包装方式、生产工艺流程、原材料

和生产设备、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市场区域、客户群体和

消费者评价等方面基本相同或相似，二者可以相互替代，具

有竞争关系。在本次复审调查中，未有证据显示上述条件发

生了变化。中国电解电容器纸市场竞争充分，价格是市场竞

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被调查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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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中国同类产品价格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在本案损害调查期内，即使有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日本

的生产商、出口商仍在用倾销方式向中国市场出口被调查产

品，并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且存在倾销加剧的情况。如

取消反倾销措施，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倾销行为可能

继续或再度发生。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2013 年至 2017 年，原产于日

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加权平均价格分别为 10720 美元/吨、

9912 美元/吨、9004 美元/吨、11228 美元/吨和 10893 美元/

吨，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其中，2014 年较之 2013

年下降 7.54%，2015 年较之 2014 年下降 9.16%，2016 年较

之 2015年增长 24.69%，2017年较之 2016年下降 2.98%，2017

年较之 2013 年小幅增长 1.62%。 

调查机关认为，现有证据表明，中国电解电容器纸市场

属于充分竞争的市场，价格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损

害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行为，且存在倾销加剧的

状况。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日本的生产商、出口商为消化

其过剩产能，抢占中国市场份额，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

手段向中国大量出口被调查产品，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的

售价可能会降低，并可能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造成明显不利

影响。因此，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

日本的被调查产品可能仍将会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产生

明显不利影响。受此影响，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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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的投资收益率很

可能进一步下滑，导致其盈利能力下降和财务状况恶化，期

末库存有可能增长，国内产业遭受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

生。 

（四）利害关系方评论。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提交评论意见认为：第一，我国

电解电容器纸国内产业从产业链上关键材料的生产设备及

工业技术与以日系企业代表的高端强国仍存在一定差距；第

二，反倾销对日本电解电容器纸制造商毫无影响，而是加重

了承担反倾销税的国内企业的负担；第三，反倾销税会使下

游企业受到影响，利益受到损害。希望调查机关能够终止反

倾销复审调查，或是适当调整现在执行的反倾销税。 

七家提交答卷的国内进口商在答卷中表示，中国生产的

电解电容器纸在强度、吸水性、含浸效果、耐压、均匀性等

方面均比被调查产品差。部分被调查产品无法被国内产业生

产的同类产品替代。 

申请人针对上述意见，提交评论称，首先，电子行业协

会及相关进口商对国产电解电容器纸质量的质疑和评论明

显与事实不符。经过不断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国内电解

电容器纸的质量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并成为市场主要产品来

源。国产电解电容器纸与被调查产品在质量上不存在实质性

差异，存在替代性和竞争关系；第二，反倾销措施的有效实

施，对国内产业健康发展以及上下游行业的共同发展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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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作用，并未对下游产业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第三，

基于产品和产业的重要性，对日本被调查产品继续采取反倾

销措施符合国家公共利益。 

经调查，调查机关认为，第一，调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包

括电解电容器纸国家标准、国内电解电容器纸所拥有的多项

技术发明专利及多项全国科学大会奖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全国造纸工业化标准技术委员会的技术认证材料等。这些证

据显示，申请人所生产的产品完全符合国家标准以及客户需

求。损害调查期内，申请人所生产产品的市场份额总体呈增

长趋势，表明其产品受到越来越多的下游用户的认可。部分

下游企业指定使用的少量特殊规格的产品，国内产业可以生

产，可以与被调查产品相互替代。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与被调

查产品存在替代性和竞争关系；第二，关于反倾销措施对下

游用户及消费者影响。调查机关认为，反倾销措施本身不限

制公平竞争，反而有助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相关下游

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而且，调查机关在调查中了解，电解

电容器纸占下游产品成本为 3%-8%，其价格的波动对下游企

业的影响有限。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价

格总体呈下降趋势。现有证据显示，下游企业的利益未受到

实质性影响；第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解电容器生产国之

一，日本电解电容器纸产能和闲置产能均较大，近一半的日

本电解电容器纸产量需要通过出口进行消化。中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电解电容器纸消费国，对日本出口商具有很大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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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旦取消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

对中国的倾销和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

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

续或再度发生。 

七、复审裁定 

根据调查结果，调查机关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

再度发生，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附表：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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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项    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表观消费量（吨） 14900 15900 14600 14800 17800 

变化率   6.71% -8.18% 1.37% 20.27% 

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吨） 1716 1735 1627 1409 1817 

变化率   1.11% -6.22% -13.40% 28.96% 

进口价格（美元/吨） 10720 9912 9004 11228 10893 

变化率   -7.54% -9.16% 24.70% -2.98% 

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 11.52% 10.91% 11.14% 9.52% 10.21% 

变化率(百分点）   -0.60 0.23 -1.62 -0.69 

产能（吨） 
100 

（9146-15713） 
108 108 108 108 

变化率   8.33% 0% 0% 0% 

产量（吨 ） 
100 

（4474-12491） 
109 103 101 122 

变化率   8.55% -5.32% -1.91% 20.74% 

开工率 
100 

（62%-91%） 
100 95 93 112 

变化率(百分点）   0.15  -3.96  -1.35  14.36  

国内销量（吨） 
100 

（5198-11019） 
96 95 103 134 

变化率   -4.24% -0.57% 7.78% 30.30% 

国内产品市场份额 
100 

（38%-68%） 
90 97 103 111 

变化率(百分点）   -5.43  3.93  3.33  4.27  

国内销售收入（亿元） 
100 

（1.53-3.53） 
97 90 92 116 

变化率   -3.03% -6.67% 1.42% 25.95% 

国内销售价格（万元/吨） 
100 

（2.70-4.95） 
101 95 89 86 

变化率   1.27% -6.14% -5.90% -3.34% 

税前利润（亿元） 
100 

（0.63-1.16） 
88 65 38 52 

变化率   -12.29% -25.57% -41.38% 35.79% 

投资收益率 
100 

（10%-18%） 
90 57 29 35 

变化率(百分点）   -1.27  -4.34  -3.58  0.75  

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5421）-(-2671) 705-1773 (-9923)-(-5511) (-12600)-(-8069) (-18999)-(-11485) 

变化率   
    

期末库存（吨） 
100 

（1053-2055） 
159 191 178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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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   58.99% 20.30% -7.18% -29.49% 

就业人数（人） 
100 

（168-362） 
107 101 95 109 

变化率   6.96% -5.22% -6.60% 14.77% 

人均工资（万元/年/人） 
100 

（3.26-4.41） 
121 106 107 126 

变化率   21.32% -12.70% 0.64% 17.99% 

劳动生产率（吨/年/人） 
100 

（17-35） 
101 101 106 112 

变化率   1.49% -0.10% 5.01% 5.20% 

 

 


